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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

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，提高安全生产执法效

能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《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

履职管理规定》《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

见》《应急管理部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《国

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严格规范矿山领域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

通知》《山西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若干举措》等规定，结

合实际，制定大同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

划。

一、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

（一）工作目标

对纳入计划的生产经营单位监督检查覆盖率100%、事故隐

患到期整改复查率100%、已查实违法行为查处率100%、线上执

法任务完成率 100%、“互联网+执法”等信息系统使用率100%、

按规定时间和数量通过“互联网+执法”系统报送典型合格案例

100%。通过规范有力的执法检查，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有



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主要任务

根据应急管理部、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有关安全生产

工作部署，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监督检查事项规定，对列入本

计划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监督检查，发现事故隐患或者违法行

为，依法采取现场处理、行政强制、行政处罚等措施，违法行

为全部依法处理。

二、重点检查安排

（一）重点检查单位范围

结合工作职责，重点检查单位范围为：

1.煤矿。

2.非煤矿山。

3.化工、医药生产及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。

4.冶金工贸生产经营单位。

5.安全生产培训机构。

（二）重点检查单位数量、名称、行业领域、检查频次、

检查内容及检查安排

1.煤矿20座。重点监督检查市级直接监管的 20 座煤矿。A 

类2座，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司塔山白洞井、中煤大同能源

有限责任公司塔山煤矿，2 次/年。B 类6座，同煤大唐塔山煤矿

有限公司塔山矿、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同忻煤矿山西有限公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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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四老沟矿、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

马脊梁矿、大同煤矿集团王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、山西中新唐

山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，4 次/年。C 类6座，大同煤业股份有限

公司煤峪口矿、大同煤矿集团永定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、大同

煤矿集团挖金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、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

司晋华宫矿、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燕子山矿、晋能控股

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岗矿，6 次/年。D 类6座，长期停产矿井，

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忻州窑矿、晋能控股煤业集团

有限公司四台矿、山西中新甘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、山西中新

北辛窑煤业有限公司、山西中新上深涧煤业有限公司、山西中

新小梁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，4 次/年。检查内容：正常生产建

设煤矿，按照山西省应急管理厅“关于印发《安全生产行政检

查裁量权基准（试行）》的通知”要求实施安全检查；长期停产

停建煤矿，主要检查是否擅自恢复生产建设和封闭井口完好情

况。由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（煤矿执法队）实施，具体

检查安排见《煤矿重点检查安排表》（附表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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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非煤矿山2家。C类1家，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大同晋银矿业

有限公司(支家地银矿1450m-1320m标高)，2次/年（其中1次检查，

联合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科开展）；D类1家，灵丘县恒鑫源矿业

有限公司东岐铁矿150万吨/年铁矿项目采矿工程，4次/年。检查

内容：企业依法取得相关证照、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、

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、作业规程的情况；按照国家规

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，以及其他安全生产投入的情况；

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情况；

从业人员受到安全生产教育、培训、考核，以及取得有关安全

资格证书的情况；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

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，以及按规

定办理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情况；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

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、设备上，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情况；对

安全设备设施的维护、保养、定期检测的情况；教育和督促从

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

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、

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情况；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

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，并监督、教育从业人员按

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和使用的情况；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

产经营活动，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，与对方签订安全生产

管理协议，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

施，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情况；

对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统一协调、管理的

情况；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（包括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

患）排查治理制度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，如实记录事故

隐患治理，以及向从业人员通报的情况；制定、实施生产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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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应急预案，以及有关应急预案备案的情况；矿山企业建立

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兼职救援队伍、签订应急救援协议，以及应

急救援器材、设备的配备、维护、保养的情况；依法应当监督

检查的其他情况。由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、应急管理综合行政

执法支队（非煤矿山执法队）实施，具体检查安排见《非煤矿

山重点检查安排表》（附表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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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、化工（医药）生产及烟花爆竹经营

企业3家。二级标准化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1家，山纳合成橡胶

有限责任公司，2次/年。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2家，管理性公司

不涉及标准化等级评定，中石化销售股份公司山西大同分公司

（联合人事教育训练科、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科开展）、中石油

销售股份公司山西大同分公司，1次/年。检查内容：对照应急管

理部颁布的《2025年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重点事项

指导目录》，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情况、企业安全管理机构

设置及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情况、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法定安

全生产管理职责情况、从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

和管理能力情况、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、动火和受限空间等

特殊作业管理制度制定落实情况、变更管理制度落实情况、危

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双重预防机制运行情况、使用纳入淘汰落

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的工艺和设备情况、

企业编制应急预案及组织演练情况。由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一、



二科及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（危化执法队）实施，具体

检查安排见《危险化学品重点检查安排表》（附表3）。

4.冶金工贸生产经营单位5家。安全标准化等级二级2家，中

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，2次/年；山西省烟草公司大同市

公司物流中心，1次/年。安全标准化等级三级3家，大同中车爱

碧玺铸造有限公司，4次/年；大同日立能源牵引变压器有限公司、

山西东华机械电子有限公司，2次/年。检查内容：企业主要负责

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情况；企业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

配备情况；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

作规程建立及落实情况；企业安全风险管控、隐患排查治理情

况；企业应急预案备案和应急救援演练情况；企业安全生产教

育培训、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；企业设施设备检测检验

情况；企业新、改、扩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执行情况。

由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、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（冶金工

贸执法队）实施，具体检查安排见《冶金工贸重点检查安排表》

（附表4）。

5.安全生产培训机构2家。安全生产培训机构不涉及标准化

和风险等级评定，大同煤炭职业技术学院、大同市灵丘县永安

培训有限公司，1次/年。检查内容：规章制度、师资配备等方面

是否符合《安全生产培训机构基本条件》（A7 8011-2023）要求。

由人事教育训练科实施，具体检查安排见《安全生产培训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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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检查安排表》（附表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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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一般检查安排

（一）一般检查单位范围

1.本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重点检查单位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。

2.对下级监管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抽查。

3.其他应当纳入一般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。

（二）一般检查单位数量、行业领域、检查频次及检查安

排

1.煤矿。县（区）级监管煤矿39家（抽查比例不低于50%）、

4家煤矿上级公司，1次/年，由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（煤

矿执法队）联合直接监管的县（区）应急管理部门实施。

2.非煤矿山。县（区）级直接监管非煤矿山生产经营单位3

家，1次/年，由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、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

队（非煤矿山执法队）联合直接监管的县（区）应急管理部门

实施。

3.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、化工（医药）生产及烟花爆竹经营

单位。县（区）级直接监管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、化工（医

药）生产及烟花爆竹经营企业16家（危险化学品、化工、医药

生产企业6家，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经营企业10家），1次/年，

由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一、二科及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

（危化执法队）联合直接监管的县（区）应急管理部门实施。



4.冶金工贸生产经营单位。县（区）级直接监管冶金工贸企

业3家，1次/年，由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、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

法支队（冶金工贸执法队）联合直接监管的县（区）应急管理

部门实施。

对有条件的企业可开展网上巡查，依托线上监管平台，精

准、高效开展煤矿、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冶金工贸行业监

督检查工作，全面排查化解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，督促

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规范安全生产经营行为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主体规定

入企执法检查严格落实“原则上一家企业对应一个层级的

执法主体”的规定。落实入企执法检查任务时，对市应急管理

局直接监管生产经营单位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，由市应急管

理局各相关业务科室、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按照规定程序下达执

法文书，依法依规处理到位；抽查检查县（区）应急管理部门

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，应与直接监管的县（区）应急管理部门

联合分工开展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，应移交直接监管的

县（区）应急管理部门按照规定程序下达执法文书，依法依规

处理到位。落实网上巡查任务时，对能实现网上巡查的企业，

市、县两级均要列入计划，开展网上巡查；发现违法违规问题，

要及时移交直接监管部门核查处理，并跟踪指导督促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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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落实联合执法

入企执法检查按照“应联尽联、能联尽联”的原则，加强

部门间、系统内部等联合检查，做到“进一次门，查多项事”，

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的影响。局机关有关科室、综合行政执法

支队落实直接监管任务时，可邀请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有关成

员单位参加，科室与科室间、科室与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间可联

合开展；抽查县（区）应急管理部门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时，

要及时与直接监管的县（区）应急管理部门联系，明确抽查检

查重点内容，上下联合开展检查。市局机关非煤矿山、危险化

学品监管业务科室、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要加强与人事教育训练

科、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科的沟通，做好联合检查，年内应联

合检查 1 家非煤矿山企业、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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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危险化学品企业。

（三）规范检查程序

开展入企执法检查，要统一着制式服装，佩戴执法记录仪，

要落实入企报备、行政检查通知、入企检查监督公示、入企检

查监督反馈、全过程记录、廉洁自律等制度，遵守《安全生产

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，使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规范用语，依

法行使裁量基准，形成执法闭环。开展网上巡查时，《非现场检

查方案》也要经所在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批、认真填制《非

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表》、《检查（抽查）发现问题移交书》，跟踪

督促直接监管部门核查处理并收集相关文书复印件，形成“闭



环”式执法检查档案。

（四）严格入企次数

煤矿要落实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《关于严格规范矿山领域

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行为的通知》，非煤矿山要落实《山西省非煤

矿山安全风险分级监管实施办法》，危险化学品、冶金工贸要落

实应急管理部《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》中明

确的差异化检查最高频次要求，激发企业安全生产内生动力。

（五）加强执法监督

执法监督与行政执法工作同步开展，切实推动涉企行政检

查“五个严禁”、“八个不得”落实；上级部门抽查检查企业时，

应当同步察看下级应急管理部门履职情况，对发现的问题一并

以书面形式反馈并督促整改。要强化监督结果运用，以强有力

的执法监督保证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及相关规定有力实施。

（六）推动计划落实

本计划批准印发后，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、危险化学品安

全监管一科、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二科、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、

人事教育训练科、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科与综合行政执法支队

要依据本计划制定季度落实方案，统筹开展执法，每季度结束

后3个工作日内，要将《大同市应急管理局季度安全生产监管执

法检查台账》（详见附件6）报送至市局政策法规和新闻宣传科。

各县（区）应急管理部门可参照市局计划，制定本级年度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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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计划，3月31日前将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年度监督检查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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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，并严格抓好计划落实。

附表：1.煤矿重点检查安排表

2.非煤矿山重点检查安排表

3.危险化学品重点检查安排表

4.冶金工贸重点检查安排表

5.安全生产培训机构重点检查安排表

6.大同市应急管理局季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检查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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